
 

 

 

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政

策为指导，紧密围绕我校的办学定位，牢固确立人才质量观，遵循普

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规律，体现先进的教育理念，切实推进教材的选

用、建设和管理。根据《湖北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

特制订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。 

一、教材类别 

    生命科学学院教材分为两大类：本科生专业课类课程教材、研究

生专业课类课程教材。 

二、审核原则 

1.所有选用教材必须经过审核。 

2.所有课程必须由学院根据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发布的教材信

息，选用最新版本，并报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备案。优先选用教育部

“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”、国家级和省部级规划教材、教育主管部

门或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。非上述类别教材的选用需经过授课

教师推荐，基层教学组织、院、校三级审核，才能正式使用。 

3.电子教材和教辅资料的选用，必须经过审核。 

三、审核机构 

1.成立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。 

组长：党委书记、学院院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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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：分管学工副书记、分管本科教学副院长、分管研究生培养

副院长 

2.成立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小组。 

组长：分管本科教学副院长、分管研究生培养副院长 

成员：动植物与生态学教研室主任、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教研室

主任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主任、微生物与发酵工程教研室

主任、生物信息学教研室主任、药学教研室主任、教育学硕士学位点

负责人、农硕学位点负责人、生物医药硕士学位点负责人、生态学一

级硕士学位点负责人、药学一级硕士学位点负责人、生物学一级硕士

学位点负责人、生物学一级博士学位点负责人。 

3.本科基层教学组织由动植物与生态学教研室、细胞生物学与遗

传学教研室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、微生物与发酵工程教研

室、生物信息学教研室、药学教研室构成。 

4.研究生基层教学组织暂由研究生专业课程教研室、教育学硕士

学位点、农业硕士学位点、生物医药硕士学位点、生态学一级硕士学

位点、药学一级硕士学位点、生物学一级硕士学位点、生物学一级博

士学位点构成。 

四、审核程序 

1.本科生专业课程教材审核程序： 

课程讲授人通读推荐教材并签字—→教研室主任组织专家（院教

学指导委员会）通读教材并由教研室主任签署意见—→教学副院长初

审，并签署意见—→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小组审读讨论备选教材

并由组长签署意见—→选用结果报学院党委审批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

由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，报本科生院审核。 



2.研究生专业课程教材审核程序： 

课程讲授人通读推荐教材并签字—→学位点（一级学科）负责人

组织专家（院教学指导委员会）通读教材并由学位点（一级学科）负

责人签署推荐意见—→分管研究生副院长初审并签署意见—→学院

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小组审读讨论备选教材并由组长签署意见—→

选用结果报学院党委审批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

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，报研究生院审核。 

五、审核要求 

1.各类教材的使用应保持相对稳定，若培养计划、教学内容没有

大的变化（1/3 以上），一般不得任意更换教材。 

2.对未列入学校规划，确属教学必须，教师申请编写教材（含参

加外校主编的教材编写），经所在教研室、学院（系）审查，并报教

务处审批、备案，可列入教材选用计划，每种教材原则上每次征订一

届学生用书量。 

3.对未经审批、教师自行编写（含参加外校主编的教材编写）出

版的教材，不列入选用计划。 

4.教材一经选订、购入，必须按计划使用，不得因更换任课教师

等原因拒用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生命科学学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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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春季学期教材选用工作方案 

一、工作原则 

按照《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

严格遵守各类教材选用审核程序和要求，开展相关教材选用审定工作。 

二、工作流程 

1.本科生专业课程教材审核程序： 

课程讲授人通读推荐教材并签字—→教研室主任组织专家（院教

学指导委员会）通读教材并由教研室主任签署意见——教学副院长初

审，并签署意见——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小组审读讨论备选教材

并由组长签署意见——选用结果报学院党委审批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

由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，报本科生院。 

 

2.研究生专业课程教材审核程序： 

课程讲授人通读推荐教材并签字——学位点（一级学科）负责人

组织专家（院教学指导委员会）通读教材并由学位点（一级学科）负

责人签署推荐意见——分管研究生副院长初审并签署意见——学院



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小组审读讨论备选教材并由组长签署意见——

选用结果报学院党委审批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

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，报研究生院。 

 

三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教师自查：2 月 10 日-2 月 14 日  

（二）学院本科教研室或者研究生部初审：2 月 10 日-2 月 15 日  

（三）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小组审定：2 月 16 日-2 月 17 日 

（四）学院党委审批并公示：2 月 18 日-2 月 20 日 

（五）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签批并报本科生院或研究生

院：2 月 21 日-2 月 22 日 

 

 


